关于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主要违法事实及整改和恢复生产情况的公示
2014年6月19日至20日，省环保厅根据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对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环境监管的监察通知》（环监）〔2014〕17号）要求，对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固废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吴中固废公司存在四方面问题：1.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不到位；2.危险废物贮存不规范；3.企业运行记录不清；4.危废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7月1日，省厅将检查情况通报至市环保局，同时要求我局：1.对吴中固废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2.对吴中固废公司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不达标的问题实施停产整改，并经我局验收后方可恢复生产。
根据省厅要求，我局即组织吴中区环保局分别于2014年7月1日、2日、7日、9日、10日对吴中固废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进一步核实其环境违法行为。对吴中固废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于8月30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金43.4万元。
同时，鉴于吴中固废公司环境违法违规经营问题突出，根据省厅《通报》要求，我局于7月14日向吴中固废公司下达了《关于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停产整改的函》，要求吴中固废公司对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不达标的问题实施停产整改，整改期限为3个月。
7月23日，吴中固废公司向我局及吴中区环保局报送了《关于我公司停产整改方案》；9月3日缴纳了罚金。
吴中固废公司按照停产整改方案开展整改工作。期间，我局对吴中固废公司进行了2次督查，吴中区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了4次现场检查和整改督促指导工作。
9月28日，吴中固废公司将整改工作报告报送我局及吴中区环保局。吴中区环保局对吴中固废公司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10月14日向我局提交了同意上报申请验收的意见。10月16日，我局组织3名专家对吴中固废公司整改情况进行现场验收，同时组织苏州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吴中区环保局、木渎镇胥江城管委会对吴中固废公司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分别形成了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整改验收评估会专家意见和关于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停产整改验收现场检查意见。会后，吴中固废公司根据专家意见、现场检查意见完善整改工作。10月22日，吴中固废公司上报了《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整改工作报告》。10月29日，我局将对吴中固废公司停产、整改、验收等情况上报省环保厅，并抄送江苏省固体有害废物登记和管理中心。
根据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对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环境监管的监察通知》（环监）〔2014〕17号）、省厅《关于苏州市吴中区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的通报》（苏环办〔2014〕170号）的要求，结合专家意见、现场检查意见、吴中区环保局同意上报申请验收的意见以及吴中固废提交的整改工作报告，吴中固废公司已针对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运行不正常、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不正常、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管理不到位、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记录不清等进行了整改，基本达到整改要求，原则同意恢复生产。
为进一步加强对吴中固废公司的监管，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环境违法行为，我局责令吴中固废公司在恢复生产后须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法定代表人主体责任，认真组织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杜绝此类环境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
2.危险废物经营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正常后，严格按照年度制定的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并将监测结果公示。同时，积极配合吴中区环保局组织的对你公司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情况的监督性监测。
3.恢复生产后，应如实做好相关台账记录，并按照相关要求，在“苏州市危险废物管理系统”中按日如实填报危险废物接收、贮存、利用、处置的种类和数量。
4.接收的各类危险废物，必须严格按照环评批复、“三同时”验收意见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相关要求规范贮存，并依法处置、利用。
5.严格按照《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HJ/T515-2009）以及省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行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规〔2014〕6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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